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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创新的技术治理何以可能
——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纳米技术治理的案例分析

李冲，张婷婷

摘要 有效治理是减少技术负面效应的重要途径，国际组织及各国从负责任创新视角探寻

技术治理策略与实践路径取得一定成效，但技术治理背后的内在逻辑和特征未被明晰表达。

采用探索式案例分析法，以纳米技术治理问题为例对欧盟、美国、中国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

析，梳理现行负责任创新技术治理的理论框架和策略工具，比较分析欧盟、美国、中国的治理

逻辑差异与共性特征。研究发现，国家政府在新兴技术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国家需求

是治理目标与治理策略的主要驱动力量，“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关系是新兴技术治理的主

要手段，协同共治是新兴技术治理的行动导向。在此过程中，政府在新兴技术治理网络结构

中处于核心位置，治理结构从“垂直”型向“网络”型转变，新兴技术治理理念从适应性治理策

略向前瞻性治理策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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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新兴技术革故鼎新之势可谓锐不可

挡，随着颠覆性技术的不断涌现，新兴技术究竟“福

兮祸兮”“用之弃之”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其

治理难题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全新挑战。

目前，国际组织及各个国家都将科技创新与社会发

展关系放在技术治理的首位，各界学者从负责任创

新的视角围绕技术本身、社会责任、未来可持续性

等治理问题展开丰富讨论。例如在 2003年，意大

利詹尼诺·巴塞蒂基金会（Giannino Bassetti）率先

开启关于创新责任研究的议题，提出创新过程应当

嵌入经济、伦理、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关注技术创

新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是未来技术治理的重

心[1-2]。其后，美国发布“国家纳米技术倡议”（Na⁃
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NNI），欧盟提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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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平线计划”（Horizon Europe），均以“负责任发

展”“负责任研究与创新”为焦点，强调新兴技术的

责任式创新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和正向价值，减少新

兴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3-4]。同时，英国、德国、法

国、荷兰等国先后召开责任式创新相关学术会议，

荷兰多所高校成立了“科技伦理研究中心”（3TU），

并与中国高校建立“科技伦理研究联盟”（5TU），以

期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社会满意、可持续发展且负

责任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范式[5]。由此可见，负

责任创新已然成为新兴技术治理的新思路。

目前，国际组织及各个国家从国家立法、政策

引导、伦理教育等多个领域尝试实践负责任创新技

术治理策略，基于技术创新、道德伦理、制度建设、

多中心协同治理等角度形成多样化的负责任创新

治理机制[6-9]。然而从研究内容看，既有成果大多

聚焦于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未能明晰负责任创新

在新兴技术治理中的内在逻辑、选择依据和共性特

征。这既不利于新兴技术治理策略的可复制与推

广，也阻碍了技术治理理论的深化研究。由此，在

充分考虑新兴技术生命周期及技术治理策略成熟

度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以纳米技术治理为例，选择

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典型案例，比较分析不同治理

情境下新兴技术治理的策略选择与行动方案，探索

其内在逻辑与共性特征。

1 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负责任创新视域下的新兴技术治理理念

负责任创新是以社会共性需求为出发点，通过

对科学研究和创新过程进行集体管理来关注未

来[4]。其本质是把伦理道德和利益相关者需求纳入

技术创新行为中，对科研创新起到系统性引导作

用[10-11]。换言之，负责任创新就是用价值理性来约

束工具理性[12]，将价值设计融入技术创新活动的互

动过程。

1）负责任创新的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负责任创新研究形成多种

分析理论框架，以 Stahl的三度空间理论，Stilgoe的
AIRR四维框架，及 Owen的“四维度”模型最为代

表。其中，Stahl[13]三度空间理论从科技创新的“元

责任”出发，认为创新是一个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

的集体行为，参与主体应当对环境、社会、道德等因

素进行预测评估，关注社会与环境效益，促进社会

与公众利益的提升，实施开放与透明的创新行为。

Stilgoe等[14]则从内生属性角度构建 AIRR模型，以

预测性（anticipating）、自省性（reflexivity）、包容性

（inclusion）、响应性（responsiveness）4个维度分析

创新责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强调创新主体责任与

社会价值导向相匹配，通过责任共担、共享与反馈

实现负责任的治理过程。Owen等[15]的四维度模型

应用最为广泛，基于预测（anticipation）、反思（re⁃
flexivity）、协商（inclusion）和反馈（responsiveness）4
个维度分析，认为预测是把负责任创新的关注重点

从下游“风险”转移到上游“创新”，将社会、经济、环

境等一切可能出现的和潜在的影响进行预期，包括

预见、技术评估、远景扫描、情景规划、场景模拟、愿

景评估等内容，为创新过程中的反思阶段提供了价

值起点。反思是从社会需求角度出发，对已经出现

或将要出现的价值冲突进行反思，针对问题提出调

整和解决方案，为技术治理提供指导性思路。协商

是把多元主体的目标、愿景、问题及困境加入治理

背景中，通过参与、对话、辩论等途径来实现集体审

议，用以审视问题和识别潜在争论领域，是技术治

理的目标所指。反馈则是以开放、包容、互动的态

度汲取技术创新所需的社会因素，对框架与方向进

行调整，使技术治理策略与治理行动协同一致。

2）负责任创新的技术治理策略。

在技术治理实践中，国际组织及各个国家基于

不同的治理逻辑、治理目标、政策工具、行动方案等

情境因素，开展形式各异的负责任创新治理策略，

可归纳为前瞻性治理策略和适应性治理策略两大

类。首先，前瞻性治理策略是指以预测分析为逻辑

起点，对未发生事情进行实验和探索，包括试探性

治理、探索性治理、反思性治理、预测性治理等模

式。其中，试探性治理是在动态发展的情境下，通

过灵活性、可修改性、开放性的治理方法实现治理

过程的完全反思，通过不断试错的“试探”行为实现

整体性稳定的治理模式[16]。探索性治理是一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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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实验相结合，通过社会网络连接建立社会治

理网络结构的一种治理模式[17]。反思性治理侧重

对环境、条件、认知、制度等治理基础作出及时反

应，为应对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未知性、异质性、

模糊性等问题所构建的一套解决程序[18]。预测性

治理从实践角度出发，强调复杂背景下的各类参与

者彼此合作，通过预见、参与和整合等治理策略对

技术创新进行实时评估[19]。其次，适应性治理策略

是从实际问题出发，侧重对多主体间共同治理和合

理分配治理责任问题的讨论，包括自适应治理、实

验主义治理、分配治理等。其中，自适应治理是一

个多边、多中心集合的互动系统，其本质是“适应性

共管”的治理策略，通过在国家、地区、社区等不同

层面分享权力，以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制

定[20]。实验主义治理又被称为“直接协商多头制”

（DDP），是不同行动主体在统一框架下发挥主观能

动性，以“共同学习”作为协调各方的行动基础，通

过同行评估不断修正策略方案以适应外部环境变

化的治理策略[21-22]。分配治理也被称为分布式治

理，是一种基于多边治理理念形成的新模式，通过

一个或多个治理框架，使利益相关者以一种平衡决

策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将治理责任分配给最合适

的治理主体或目标实现机构[23]。

1.2 新兴技术治理的案例分析框架

基于既有理论研究基础，本研究借鉴Owen的
四维度模型和Wiek的“因果—功能”分析框架，将

新兴技术治理划分为 4个治理阶段（情境分析阶

段、未来预测/情景构建阶段、影响评估阶段、战略

行动阶段）和 4类系统变量（FV=焦点变量，CV=背
景变量；TV=目标变量；AV=行动变量），并参考

Sheona、Wiek等对纳米技术治理的分析要素[24-26]，

构建新兴技术治理案例分析框架（图1）。

1）治理阶段。

新兴技术治理阶段划分为情境分析、预测、影

响评估、决策行动 4部分组成。首先，情景分析阶

段是新兴技术治理的准备阶段，对技术需求情境、

技术现状、法律规范等治理背景做系统分析，为技

术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预测提供充分信息。其次，

预测阶段是基于需求情景分析，各方参与者对技术

可行性、经济效率提升及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

做出预判，是构建新兴技术治理目标的关键阶段。

再次，影响评估阶段是在预测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

对技术创新各个层面的安全性、可接受性、可持续

性做系统评估，包括技术风险的鉴别、预期收益评

估等，是对技术本身的价值衡量与判断，为制定适

合的治理策略奠定基础。最后，决策行动阶段是负

责任创新技术治理的实践阶段，一方面通过实践行

动检验前期各阶段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另一方面，

为负责任创新提出实践反馈，掌握外部环境变化。

2）变量要素。

基于上述不同治理阶段，将变量要素划分为治

理背景、治理目的、治理策略、治理行动 4个分析维

度：（1）治理背景。治理背景是新兴技术治理的环

境条件，既受社会经济、法律制度、价值观、治理理

念等外部因素影响，又与技术研发创新、应用范围、

规模、产业链等内部因素密切联系，是协调外部环

境与治理目标、治理策略、治理行动关系的系统变

量。（2）治理目标。治理目标是实现特定社会需求

的目的与原则，不仅能反映技术发展亟需解决的矛

盾问题和未来趋势，还表现治理的一般原则、标准

与先决条件，使其符合社会期望与特定需求。（3）
治理策略。治理策略是在充分考虑社会背景、预期

目标、原则标准等一系列因素基础上，各方参与者

提出的治理举措、预期挑战和计划。其不仅包括政

策法规、制度规范、评估标准等正式性、封闭性、强

制性的治理策略，也包括共同商议、政府倡议、公众

感知等非正式性、开放性、协商性的治理策略。（4）
治理行动。治理行动是治理策略的实践过程，是新

兴技术治理的理论建设与创新，也是治理方法、治

理工具、流程等实践经验的反馈。图1 新兴技术治理的案例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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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案例分析法是管理学中的重要分析方法之一，

分为探索式、验证式和描述式 3种模式[27]。为挖掘

国际组织及各国在负责任创新技术治理实践中的

逻辑差异和共性特征，本研究采用探索式案例分析

法，对欧盟、美国、中国的纳米技术治理相关研究进

行资料收集整理，并借助MAXQDA软件对典型案

例进行文本分析，总结归纳其内在规律与逻辑关

系。

案例样本选取原则：一是规范性与可靠性。本

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和Web of Science（WOS）为数

据来源，选取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论文、期刊、报纸等

相关文献资料为案例样本，保障了资料科学规范与

可靠。二是典型性与代表性。根据罗伯特[28]对案

例样本的选择要求，认为必须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筛

选合适的案例样本，而非随机选择。本研究考虑美

国、欧盟、中国是世界最主要的 3大创新集群，在技

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上拥有丰富经验，尤其在

纳米技术治理领域有着先进的治理理念，因此筛选

以上 3个国际组织和国家的高被引文献为案例样

本。对于研究样本数量选择，罗伯特还认为研究结

论的信度与效度会随案例数量的增加而改善，选择

4~10个为宜。综合考虑上述原则和理论基础，本

文从CNKI数据库和WOS核心数据库检索“纳米技

术治理”关键词，筛选8个典型案例样本（表1）。

表1 纳米技术治理案例样本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案例样本

国际纳米材料法规及标准进展

科技治理中NGO的制度化咨询——以美国国家纳米科技计划为例

新兴科学技术发展的国家治理机制——对美国国家纳米技术倡议（NNI）20年发展的分析

中国纳米技术的治理探析

Nano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a governance perspective
Risk govern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demonstrated in terms of its applicability to nanomaterials
European risk governance of nanotechnology: Explaining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policy
Governing nanotechnology in a multi-stakeholder world

数据来源

CNKI
CNKI
CNKI
CNKI
WOS
WOS
WOS
WOS

2.2 数据编码

依据新兴技术治理案例分析框架构对文本资

料进行结构化编码，最终形成 7个子变量，构建纳

米技术治理案例分析编码矩阵（表 2），结合相关理

论从案例中提取概念之间的关系机理，总结归纳出

纳米技术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共性特征。

表2 纳米技术治理案例分析编码矩阵

分析变量

治理背景

治理目标

治理策略

治理行动

编号

A

B

C

D

编码名称

驱动因素

范围和规模

目的与原则

现行策略

挑战与计划

理论建构

实施行动

编号

A1

A2

B1

C1
C2
D1
D2

编码解释

治理的直接影响因素，包括社会趋势、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

经济、技术、环境和法律/监管因素

治理间接影响因素，是更广泛的背景因素，包括组织能力、参与者网络/价值

链、社会气候、政治/监管文化和国际背景

纳米技术应用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一般原则和标准条件，以及所满足的社

会需求

已完成治理项目和标准化活动

预期挑战，各种新兴技术的新治理举措/项目

调节技术应用和公共保护对象之间影响的要素。包括适用于各种新兴技术

的新治理举措/项目，如绩效标准、税收等

评估新技术的实用工具，以及实施治理所需的流程、条件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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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分析

3.1 纳米技术治理的内在逻辑

1）国际组织及国家治理在新兴技术治理体系

中占主导地位。

通过词频分析并绘制词云图谱（图 2），发现国

际组织及国家治理在纳米技术治理中发挥引导与

推动作用，通过建立组织机构，制定技术标准、计划

方案、章程等途径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目前，美国

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EC）、国际风险治理理事会（Interna⁃
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 IRGC）等机构组织

在纳米技术治理中发挥重要影响作用，从法律法

规、倡议协议，政策制定等途径牵头开展纳米技术

治理研究项目，颁布《美国国家纳米技术倡议

（NNI）》、《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Regis⁃
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REACH）等相关制度规范。中国则基于

“新兴科学技术发展的国家治理机制”，重点聚焦

“科技与社会”“评估”“标准”等领域，在技术标准制

定方面处于国际主要位置[29]。由此可见，复杂社会

需求情境下，国际组织及国家拥有绝对资源优势，

不仅能充分调动经济、技术等要素资源，还能通过

立法、制度建设等政策工具满足社会需要，使治理

策略与地区及国家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国家政府

在新兴技术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主导作用。

2）国家需求是治理目标与治理策略的主要驱

动力量。

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国

家需求又是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于纳

米技术的应用涉及公众生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国防外交等多个领域，纳米技术创新与国家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需求变化紧密联系。因此纳米

技术治理关乎民众健康、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

家需求是纳米技术治理目标与治理策略的主要动

力来源。在复杂动态的社会背景下，治理主体力求

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将不同的需求动机、价值理

念、治理期望与复杂背景交互作用，围绕某一关键

问题或挑战形成的相互协调、共同商讨的治理模

式。其驱动因素（图 3），一方面来源于政府、监管

机构、委员会等官方组织，以颁布立法、政策实施等

制度手段进行直接驱动。另一方面由行业、企业、

公众等非官方组织共同参与，通过协商共议、监督

讨论等沟通渠道实现间接驱动。此外，社会经济、

文化、国防、公众需求等为纳米技术治理搭建外部

需求环境（图 4）。随着纳米技术在社会经济、产业

技术革新、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社会公众

对其道德伦理、生命健康、环境保护等安全需求更

为迫切，需要通过社会组织间跨领域合作来扩大纳

米技术治理范围与规模，构建多角度、多样化的技

术治理策略。

从国家及地区治理情景比较分析可见，美国基

于国家众议院、参议院颁布的《21世纪纳米科技研

究与发展法案》（以下简称《法案》），以制度化、法制

化途径保障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参与纳米科技研发

的咨询、评估与监督，使技术研发创新与国家目标

图2 纳米技术治理关键词词云分析

图3 纳米技术治理驱动因素代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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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纳米技术治理范围与规模代码图谱

相结合。在技术治理中，政府组织、政策因素发挥

主要作用，政府采用直接治理手段联合非政府组织

对纳米技术治理发挥推动作用。欧盟则由于成员

国之间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的差异，社会各界对技

术风险管理和监督意见存在较多分歧，需保持谨慎

态度制定技术治理策略，保障各成员国之间利益分

歧。在复杂的治理情境背景下，欧盟将社会公众、

市场经济、行业需求等因素作为驱动纳米技术治理

的主要动力，通过欧共体成员间多边协商、共同决

策，产业界、学术界保持合作沟通、市场调节等协商

治理途径对纳米技术创新实施共同监督治理。中

国治理情境有别于前两者，从国家层面将纳米技术

研发创新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颁布《国家纳米技术

发展战略》《国家纳米技术发展框架指南》等战略发

展框架，以市场化宣传对纳米技术进行积极影响，

公众对新技术持有乐观态度。因此，政策与行业讨

论是技术治理的主要驱动力。在政策导向、产业发

展及相关学术研究推动下，形成以政府直接治理为

主，行业、市场监督为辅的协同共治模式。

3）“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需求是新兴技术治

理的主要手段。

通过对纳米技术治理预测和影响评估阶段分

析（图 5），“平衡”是未来纳米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

方向。从国际组织及各国纳米技术治理目标看，既

要平衡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与社会环境、

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还要平衡技术发展可能会带

来的公平、正义等问题。技术发展本身具有动态变

化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纳米技术的安全应用直接

关系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建立灵活、健

全的纳米技术评估标准与之相适配，包括技术评

估、价值敏感设计和风险评估等，技术评估标准成

为预测阶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何平衡各类

资源的投入与价值产出，协调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价值追求与矛盾分歧是技术治理的关键。通过

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协商，社会公众参与监

督，制定行业准则、评估报告计划等政策工具来平

衡不同价值分歧，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平衡、需

图5 纳米技术治理目的代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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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平衡与利益平衡。

从国际组织及各国的实践表现看，纳米技术治

理具有法制化、常规化的特点。例如美国《法案》规

定允许非政府组织对NNI实施咨询、立法听证与监

督，建立较完备的法律以减少政府权力的绝对集中，

保障技术治理策略的有效实施。欧盟在充分考虑成

员国之间的法律、政策、政治兼容性前提下提出欧洲

纳米技术战略，倡导综合、安全和负责任的方法，将

多边对话和共同监督作为治理特色，以一种非确定

性的监管方法协调国家或部门间治理关系，定期审

查现有监管框架并在必要时根据成员国的反馈和报

告进行调整，实现区域范围内责任与义务的平衡。

中国在纳米技术治理方面则突出表现为“标准化”特

征。早在 2003年中国就开展纳米技术专门研究项

目，其后设立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来负

责纳米材料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共发布了27项纳米

技术国家技术标准，这不仅规范了纳米产品商品化

市场行为，也为保障纳米技术创新研究与应用安全

问题提供有效途径，充分反映中国在治理过程中切

合实际需求，规范评估标准的前瞻性理念。

4）协同共治是新兴技术治理的行动导向。

技术治理实施行动是检验治理成效与结果反

馈的关键阶段。通过对案例样本进行代码片段的

重叠关系分析，可以观察国际组织及各国在技术治

理实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与行动导向（图 6）。其

中，连接线表示代码之间的互动关系，线条的长短

反映代码之间的距离和内容信息重叠的次数，重叠

次数越多在地图上的距离就越近，反之，重叠次数

越少则距离越远。

如图 6所示，“驱动因素”和“治理目标”在纳米

技术治理代码地图中位于中心位置。说明各个国

家或地区都是在充分考虑自身政治、经济、技术、文

化等驱动因素的基础上，以一般原则、标准与先决

条件来满足人们对技术发展的社会期望与特定需

求，形成不同的治理策略和实施活动。美国与欧盟

在技术治理策略上有着更多相似之处，图 6中呈现

出更为紧密的连接关系，说明实施策略与组织行动

保持一致。而中国则基于本国国情与社会发展需

要，在技术治理行动上有别于美国、欧盟，没有与其

建立直接联系。这也反映出中国治理策略在纳米

技术治理方面的全新视角，为技术治理贡献了中国

智慧。

从国际组织及各国现行策略与治理行动看。

美国以健全法案为主要治理手段，政府与非政府组

织共同采取立法听证、监督听证、调查听证等方式

为纳米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建议。此外，还设立纳

米技术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专题研究，讨论与技术治

理相关理论、教育项目等，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技术

治理。欧盟则基于欧盟框架计划（Framework Pro⁃
gramme，FP），将纳米科技和纳米安全纳入目标与

挑战的一部分，实施动态监测报告制度，通过协商

手段让更多监督管理机构、科研机构和利益相关者

加入技术治理。由此，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米技术治

理行动是从制度层面出发，以制度化、法制化手段

将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技

术监督管理，形成协商共治的治理行动。中国虽然

在制度建设与监督管理方面有别于美国和欧盟，但

从实施行动内容来看，同样重视协同共管的治理理

念，设立了国家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等组织机构。在碳纳米材料的毒理

学效应、人造纳米材料的生物安全性研究及解决方

案等方面设立研究项目，通过学术研究、科研立项

等途径加强产业界、学术界对新兴技术治理的协同

合作，构建负责任的伦理治理、道德治理、社会治理图6 纳米技术治理代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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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治理体系。

3.2 负责任创新技术治理的共性特征

通过对美国、欧盟、中国在纳米技术治理策略

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兴技术治理实际是一个复杂且

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同国家或地区基于自身情境会

选择不同的治理策略与实施行动，以动态调整的治

理思维来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负责任创新技术治理理念正是以前瞻性、灵活性、

动态性的思维应对技术发展的未知风险与多样性

变化，追求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平衡，其共性特

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政府处于新兴技术治理网络结构中的核心

位置。

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执行者，在新兴技术

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纽带作用。罗纳德·伯特[30]在

社会网络结构关系中指出，社会主体互动过程中存

在未直接建立联系的结构空洞，即“结构洞”。“结构

洞”能将没有直接关联或关系间断的主体建立连

接，在关系网络中发挥中介作用。由于政府拥有广

泛的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源，其凭借社会信用和网络

优势位置能有效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使没有直接

关系的社会主体通过政策引导、资源调配建立技术

治理合作关系，促进技术治理网络结构的稳定与平

衡。因此，在新兴技术治理网络结构中，政府发挥

着桥接“结构洞”的关键作用，既能制定相关政策法

规、行动准则，充当治理行动“发起者”“组织者”的

角色；又能在治理行动中链接社会各方参与者，与

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共商共议、协同合作，

发挥“协调者”“参与者”的角色。

2）技术治理结构从垂直结构向网络结构发

展。

当前，技术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专家”式的

垂直治理模式，权力集中的治理理念也无法满足社

会多样化需求和现代技术发展速度，取而代之的是

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组成的协

同共治关系网络，以协同网络结构构建“技术治理

共同体”。这种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念不仅能充

分调动丰富的社会资源，减少政府负担，改善治理

效果不佳的现状，还能更充分地掌握新兴技术治理

社会情境，以多元视角分析不同治理阶段的实施行

动与信息反馈。此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

术打破时间、空间壁垒，以协同共治的网状治理结

构提高对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及未知风险的分析、

预测、应对与反馈。

3）治理理念从适应性治理策略向前瞻性治理

策略演变。

从案例分析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早期技术治理

策略大多采用适应性治理策略，通过国家立法、政

策执行、监督管理等手段实现技术治理。强调从实

际问题出发，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协商、多头

共管的途径寻求技术创新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制度

性平衡。而在负责任创新视域下，新兴技术治理更

重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规制等前瞻性治理策略，

不仅注重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诉求，还强调对

治理目标的预期与分析，以一种探索性、反思性、动

态调整的角度关注社会情境变化。这种预判性、前

瞻性的技术治理策略能促进技术创新与社会需求

之间的协调一致，减少技术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与

风险性，还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实现

新兴技术柔性治理。

4 结论

技术创新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同时也带来未知

风险，新兴技术治理已然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保障。本文立足负责任创新视

角，归纳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与技术治理策略，通过

构建新兴技术治理案例分析框架，使用探索式案例

分析法比较分析美国、欧盟、中国在新兴技术治理

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差异与共性特征，发现政府在技

术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各国基于不同社会情境，

在国家需求驱动下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治理策略，采

用协同共治的治理手段，以期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利益诉求与治理目标。此外，现阶段新兴技术治

理结构呈现出网络结构特征，政府处于新兴技术治

理网络结构中的核心位置，既是技术治理的“发起

者”和“组织者”，又是治理策略实施的“参与者”和

“协调者”，新兴技术治理正在从适应性治理策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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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治理策略转变。

近年来，中国在新兴技术治理领域表现突出，

这为负责任创新的新兴技术治理研究贡献了中国

智慧。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中强调，技术治理是事关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大问题，是

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

部分[31]。今后，中国的新兴技术治理思路是立足中

国国情，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首先，应当进一步巩固国家治理在新兴技术治理中

的主导地位，充分分析本国国情需要，围绕国家战

略和重点新兴技术产业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活力，在

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评估标准、学术研究等方面发

挥引领作用，健全技术治理体系。其次，政府要充

分担任好“发起者”“组织者”“参与者”“协调者”等

身份角色，利用政府资源为技术治理搭建有利平

台，使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技术治理，实现

共同监督治理的目的。此外，重视对技术创新过程

中的伦理治理、道德治理建设，通过伦理教育、道德

教育、伦理审查等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设，使创新

主体将负责任创新理念内化为责任意识和精神追

求，同时，再外化为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自觉，形成治

理理念的价值化与社会化。一言以蔽之，要在我国

治理情境下充分发挥人民共同参与的机制优势，使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技术治理，为新兴技术治理贡献

出中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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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and features: How to make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possible

——Case studies on nano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EU, US and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duc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technology. Many
countries have mad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practice in terms of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However,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technical governance remains unclear. This paper uses case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nanotechnology governance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pathw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National demand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governa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s is the main tool of governance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the action orient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is
in the center of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network structur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evolves from "vertical" to
"network" and the governance concept turns from adaptive governance to forward-looking governance.
KeywordsKeywords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merg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nano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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